温州市锦春大厦、壬子巷大厦、瑞霞公寓等部分商品房公开出让规则及注意事项

一、本次温州市锦春大厦、壬子巷大厦、瑞霞公寓等部分商品房公开出让是受温州市名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一旦成交，任何人不得反悔，否则依法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二、竞买人应为符合出让公告第四条中报名人条件。经审查通过后，按规定办理报名登记、交纳保证金等相关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三、本次出让的标的物为温州市锦春大厦、壬子巷大厦、瑞霞公寓等部分商品房，此次出让的标的物共有52个，标的物具体详细情况及出让底价请见网站出让公告的附表《出让标的物清单》（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wzzbtb.com:6081/wzcms/cjzcjy/index.htm→“城建资产交易”栏目）。
四、竞买人应事先对标的物进行认真咨询，作全面了解，仔细阅读相关资料，一旦缴纳保证金及办理相关手续，即表明已完全了解情况并认可，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标的物是以现行条件下的现状进行出让。本中心对出让的标的物品质不作担保，也不承担瑕疵的担保责任。
五、出让会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下午2点整，在本中心多功能厅举行（如报名人数超过该场地规定人数，拍卖场地将另行通知）。竞买人应按时参加出让会，在竞价时必须遵守本规则，不按时参加的作自动放弃论。
六、本次出让方式为拍卖，采用增价式拍卖的形式，拍卖开始由拍卖师宣布拍卖标的的起拍价，并声明加价幅度（即递增价），然后由各竞买人举牌竞价。竞买人一经举牌应价，不得反悔。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即丧失约束力。

竞拍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三次叫价，仍无人以更高应价时，拍卖师以击槌方式确认拍卖成交。
七、竞价成交后，竞中人应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竞中人的保证金即转为定金。竞中人如不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视竞中人违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作退还。

八、竞中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2016年10月17至10月31日双休日、节假日除外）凭交确认书、保证金收据等资料与温州市名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竞中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付清相关款项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视为竞中人违约，竞中人已付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作退还。

九、竞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须真实有效，如故意隐瞒情况、骗取竞买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该竞买人承担。

十、竞买人必须遵守全场秩序，不得阻挠其他竞买人竞买，不得阻碍主持人进行的正常工作，更不准进行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有上述行为者，将取消其竞买资格，并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十一、竞买未成交者，在出让会结束后次工作日起，来本中心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银行卡原件，代办的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保证金不计息。

报名人签名： 
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中心
（温州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9月7日
